
 

國泰人壽新旅行平安傷害醫療保險名冊(無身故給付) 
◎被保險人人數總計  人，總實支實付傷害醫療限額                    萬，總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附約保額                  萬 
註:險種英文簡稱說明- MR：每次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OHS：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附加實物給付：海外醫療專機運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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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被保險人為未滿7歲/受監護宣告者，由法定代理人/監護人代簽；為未成年/有監護人或輔助人者，法定代理人簽署欄位須由其法定代理人/監護人/輔助人簽名且受有監護宣告者須附上證明文件。 

            2.「每次實支實付傷害醫療保險金限額」通算，上限40萬。 

            3.「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附約」通算，上限40萬。 

            4. 附加海外醫療專機運送服務須與海外突發疾病醫療健康保險附加條款同時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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